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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李文中

電話：02-87897633

傳真：02-87897800

E-Mail：kent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700500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60000000G_1070050046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」格式，其電子檔並登載於本

會網站（進入首頁https://www.pcc.gov.tw後，點選>政

府採購>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

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前揭證明書格式，本會前以88年7月14日(88)工程企字第

8810445號函訂定，並於102年5月9日工程企字第

10200166820號函為第2次修正。

二、本次修正「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」格式，除於第2頁之工程

主要內容頁面之「備註」欄位載明「分包部分情形詳次頁

（可免填，得標廠商有報備分包情形及提供佐證資料者方

填寫併附）」文字外，並新增第3頁關於分包部分之頁面

（包括報備之分包廠商名稱、分包工作主要工項內容及實

作數量、分包項目結算金額）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機關填列分包部分頁面者，以得標廠商曾報備於機關之

分包廠商及提供佐證資料者為限。除個案契約另有約定

外，得標廠商得自行決定是否報備分包情形及提供佐證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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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，供機關核實填列。

(二)機關於旨揭結算驗收證明書填列分包情形者，不影響得

標廠商依政府採購法令規定參與政府工程採購投標之經

驗或實績。

(三)旨揭結算驗收證明書第3頁分包部分之「分包項目結算金

額」欄位，依機關與得標廠商間之契約金額計算，非以

得標廠商與分包廠商間之契約金額計算。

三、旨揭結算驗收證明書，係由機關開立予得標廠商；其經得

標廠商同意於第3頁填列分包部分資料者，結算驗收證明書

並副知該等分包廠商。上開得標廠商與分包廠商嗣後如同

時參與同一政府工程採購案件之投標，得檢附同一上開結

算驗收證明書或其影本作為經驗或實績證明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

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直轄市政

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區公所

副本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(網站)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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